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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
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需要具备一 系列条件．这些条件是不可能
一 下子就创造出来的。 因而，对于我国来说，要实现从传统的计划
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需要经历 一 个较长的
过程，并且是一个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不规范走向规范的过程。 在

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不能以完善的市场经济模式作为行动的准
则和判断的标准，过分刻意追求阶段性和局部性改革的彻底性和
完美性，仅仅拘泥于要么规范改革要么不改革之间进行抉择。 正

确的做法应当是，在改革的初始阶段，以非规范化的方式实施重点
突破，如设立“开放区 ” 和 “经济特区 ” 乃至 “保税区 ”，并赋予特殊政

策和优惠政策。 送些特殊政策和优惠政策，虽然在解体旧体制、建
立新体制方面，起着催化作用，但它本身并不就是改革。恰恰相反，
之所以还需要依节特殊政策和优惠政策来促进改革，正说明改革
还处于初级阶段或试验阶段．还不具备全面推广的条件。这如同保

护政策（特惠政策说到底也是 一种保护政策）是幼稚产业及不发展
经济的伴随物一样。对千绝大多数特殊优惠政策来说，都只能是暂
时性和过渡性的。 因为特殊优惠政策仍然打上计划经济体制残余
的烙印．是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不成熟的标志。

特殊优惠政策同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是相矛盾的。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规范化的经济。 这是市场经济有

序运转的客观要求，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市场经济
中，多元经济活动主体要能够独立自主地为着自身的利益，从事经
济活动，客观上要求有一个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否则就会
产生矛盾、摩擦，出现混乱，并最终导致各方面的利益都不能实现。
市场经济规范的核心，就是保证每个经济活动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的相对平衡。如果某一经济活动主体享受更多的权利，而不承担足

够的义务和责任，就会出现主体地位的倾斜，造成经济运行的无

序。
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执行社会管理职能为确保经济活动主

体地位的独立和平等，保待经济活动主体权利和义务的平衡，维护

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效率原则，就必须使用强制的法律形式制定

和执行必须共同遵循的规范。而在执行特殊优惠政策时，一部分人

或地区在享受特殊优惠待遇的同时，就意味着对无权享受这些特
殊优惠待遇的人或地区的不公平限制。 世界上极少没有副作用的
政策措施。而且在一定条件下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的政策，在另 一

些条件下可能会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副作用。在多数情况下，特殊优

惠和歧视，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特殊优惠政策所造成的差别，各种政策差别所导致的歧视
性经济分割，必然会损害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平等竞争原则，甚至还会损害正常的市场秩序。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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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的政策透明度很差、法律规章的解释随意性很大，全国性政策被肢解而

失去统一性，政策性差别造成了种种座擦和尖锐矛盾。 由千税制条件和信贷条件的不平等，价

格形成机制失去均衡性，造成收入分配格局的畸形化，各种制造和利用政策差别来获利的
“

寻

租
“

现象也有可能严重起来，使得整个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受到扭曲。

特殊优惠政策同市场经济的资源配詈原则是相矛盾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

调控下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

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优化资源配四，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

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 而特殊优惠政策，也

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但其配置者不是市场，而是政府。以政府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是计划经

济体制的主要特征。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特殊优惠政策在历史上发挥过多大的积极作用，政

府把主要精力放在制定和配置特殊优惠政策上．实际上仍然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残余。如果

说，以往是政府分人、分钱、分物，由政府直接配惯资源；那么，现在则转变为由政府分配
“

特殊

优惠政策
”

。 同时由于特殊优惠政策的供给是很有限的，或者说，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分配给谁

不分配给谁，完全取决千特殊优惠政策资源的分配者即政府的意愿，取决于上级与下级之间的

讨价还价。从下级来说，过去是向上级（政府）要入、要钱、要物，要配额指标，现在则变为向上级

（指政府）要特殊优惠政策。作为经济活动主体，不是把眼睛盯着市场，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

发展，而是仍然把眼睛盯着
“

市长
”

，即依靠
“

市长
”

分配给特殊优惠政策。依靠特殊优惠政策，固

然可以带来局部的繁荣和活跃．但从长远看以及整体看，其政策的整体效率是低的。 因为由享

受特殊优惠政策所带来的局部繁荣和活跃，不是来自平等竞争和优胜劣汰，而是来自对资源

（特殊优惠政策也是 一种资源）的高度垄断，或者说是来自超额的垄断利润。 这种资源配置效

率，由于缺乏充分竞争，不存在着优胜劣汰（没有 一个特区会因效益相对较差而被 取消的先

例），因而必然是低效率的。如果说，我们过去通过实施特殊优惠政策，曾经起着破坏旧体制、建

立新体制的作用，即起着催化作用，那么，现在乃至将来，我们则应当把越来越少的特殊优惠政

策，视为市场经济体制趋于成熟的标志。

这就涉及到特殊优惠政策的转化规律问题。应当这样看，即政策的正效力与负效力是相对

应的概念。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般是不会出现政策负效力向正效力转化的问题，但却经常出

现政策正效力向负效力转化的问题。当一项政策的正效力发挥到极点，政策的正效力就开始呈

下降趋势。如果政策的正效力在达到零点之前，或达到零点之时，该项政策被及时取消，被新的

政策所代替，那么，就不会发生政策正效力向负效力的转化。如果政策的正效力巳经达到零点，

也就是正效力完全消失，该项政策又未被及时从政策体系中排除，就会发生正效力向负效力的

转化，使本来对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起促进作用的政策正效力转化为负效力。政策效力之所以

会由正向负转化，在千政策本身内在的规定性和客观事物的易变性。事物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变

化之中。 在一定时期内，事物的主要矛盾支配着事物的发展方向，而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是可

以互相转化的。 一个时期的主要矛盾，在另 一个时期就可以转化为次要矛盾。政策作用的对象

和事物也是处千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政策的功能具有较强的超前性，引导着人们向政策规定的

目标前进，推动着事物的向前发展。当人们遵循政策的规范去行动时，事物就会发生变化，这意

味着政策的正效力在发生作用。 然而，当政策促进了事物发生变化，而变化了的事物又要求政

策跟着事物的发展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策依旧用原来的规范去约束入们的行为，本来

促进事物发展的政策效力，即正效力，就会转化为阻碍事物向前发展的负效力。这也说明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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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候，都要依据客观实际来制定政策，并伴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而及时调整政策。 政策的

正效力向负效力转化，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但并不是不可以防止的。 防止的办法就是因势

利导淡化乃至取消巳经过时的政策。

我国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发展到这样一 个新阶段，即很难象过去那样获得单项的

突进。 主要原因是，以往那种渐进式改革赖以依托的背景，逐渐地被自身的发展所打断。 由千

传统体制延伸下来的原经济系统运作机制尚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其结果就发生了系统性的耦

合障碍而引发的滞阻、受制、拖累之类的相持现象，这种
“

相持现象
”

标志着渐进式改革已经进

入某种质变的临界态，客观上要求改革策略必须从以往的单项突破转变为全面推进。在改革地

区和类型的选择上，也开始了由体制外向体制内转化。 这就不难理解，80年代改革力度最大、

优惠政策最多的试验区，大多是设览在与原体制关联度较低甚至与原体制不沾边的海滩、荒

地；而到了90年代，之所以又选择原体制中较典型、较成熟的地区 如上海，其意义就在千

80年代的体制改革尚处于试探性阶段，其政策宽容度很大，而如今的改革历史巳进入推广性

阶段，其任何示范都必须能为大部分地区所接受，这就需要在改造体制内的运作机制上做文

章。 为什么作为90年代改革龙头的上海浦东，始终只享有新区而不是特区的待遇？ 因为随着

中国改革历史的演变，当轮到上海浦东时，已走过了试探性的历史阶段。

那么，对千已经建立的
“

经济特区” 、“开放区”来说，今后应当如何增创新优势呢？这种优势

再也不是（或主要不是）表现在特殊政策与优惠政策上，因为这方面的优势不仅不会强化，还会

进一步削弱。 今后所要增创的新优势，应当更多地表现为体制新优势（争取率先建立市场经济

新体制）、区位新优势、产业新优势和投资环境新优势。 1995年6月15日，《中国信息报》透霹

来自国务院特区办的消息，即为了体现国民待遇及竞争原则，对地域性的开放，国家将会逐步

减弱，不再以优惠政策的方式设立开放城市及增加新的保税区等。国家所给特区及保税区的一

些政策，正在逐步调整和完善管理。 过去国家对特区所制定的一些优惠政策，一旦到期就不会

再获延长，没有到期的政策会继续执行。政府调整特区及开发区的政策，对外商投资者来说，变

化不大，变化的主要是一些临时性的政策。因为这些临时性的政策，长期实行下去，既不可能也

不公平。 与此同时，国家正在酝酿出台
“

特区管理办法
”

，将使特区朝着规范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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